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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公
司
之
暮
目
錄■
已
經q
r
w
 

內
容
備
載
萼
。物
美
價
廉
。(圖
對
一 

詳
明
。容
易
採
購
・
手
此
一
卷
；
是
” 

以
解
决
送
禮
問
題
。日
內
便
向
各
顧
『

日

地

尊

客
寄
發
，其
未
接
到
者
。歡
迎
函
索

2  

tel
國

光

公

司

啓

2

%

即
奉
。

全
加
拿
大
之SK

 

殮
舘
發
售
璽
文
公3 

司
之
呂
宋
煙
經
有
一 r
 

八
十
年
之
悠
久
歷   

ilo 

史
該
公
司
之
經
総M
 

人
員
威
覺
得
萬
分§
 

榮
幸
爲
華
友
服
務

諭

暗
市
党

本
店
以
舊
舖
窄
狹
。
不
敷
應
用
。
因
未
能
盡
最
招
待
顧
客6
殊
澡
抱
歉
。
故
此
 

今
年
春
間
。
選
擇
適
中
地
點
。建
築
新
舖
於
詩
丕
亞
停
貨
塲
側
邊
^
^
拉
街
。 

一
費
時
半
年
。
今
乃
落
成
。
巳
在
上
禮
拜
七
日
。
遷
入
新
址
。
開

噫

索
♦
謹
此 

5  

奉
吿
。
敬
懇
緒
君
光
臨
。
同
人
無
限
飮
迎
。

計
雷
學
溢
有
限
公
司
5
自
一
九
十
六
年
由
先
父
創
立
以
來
。
三
十
有
八
年
矣
。 

•
:
其
間
經
過
兩
次
大
戦
。
及
其
豊
境
。
在
辛
苦
艱
難
之
中
。
莫
不
勉
盡
綿
力
。 

一
本
互
惠
互
助
原
則
。
爲
僑
胞
服
務
9
幸
承
賞
光
。，數
十
年
如
一
白
。庇
種
愛
 

證
之
深
心
。
未
敢
 
丁
刻
或
忘
也
。
今
謹
以
萬
分
之
城

9 ■

向
一
諸
君
致
敬
@
以 

謝
盛
意
。 

幷
望
，諸
君
繼
續
擁
體
。
時
時
賜
顧
・
俾
同
人
等
 
小
有
機
會
增
强
， 

話
囁
客
服
務
之
效
能
，
如.採
辦
鮮
明
上
貨
。
從
廉
計
順
價
目
。
特
别
加
快
運
送
 

"

^

^

方
暨
等
等
三
以
黄
答
昔
年
與
將
來
之
惠
顧
於
萬
一
也
。
今
者
新
遷
 

•
伊
始
。
恐
未
週
知
。
特
登
康
吿
更
希
維
 

，亮
察

矍
溢
有
限
公
司
， 

溫
哥
巴
総
店
同
术
鞠
躬 

片
積
頓
支
店

值
大 

青

肉
召
券

冬
瓜

留
意
光
顧
價
錢
特
别
相
宜
 

隨
時
取
三
九
仟
磅
可
能
應
 

命 

所
有
寄
費
買
者
自
理

◎
西 
殮
館
由
％  

*. 

本
餐
館
位
於
鎔
化
藝
業
鳩
之
商
業
區
中
 

心
。
生
意
暢
旺
，
店
主
因
人
力
問
噩
。 

迫
耍
出
賣
。
本
店
樓
上
幷
有
大
房
町
六
 

個
• 
像
相
齊
備
井
有
浴
室
。
如
意 #
 請 

與
下
列
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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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
美

國

最

近

的

政

海

風

波

H

•
美
國
的
政
海
，
掀
起
很
大
的a
波
•
摩
因
是
前
總
統
普
門
 

和
前
船
務
卿
貝
納
斯
•
委
任
那
有
蘇
収
間
諜
嫌
疑
的
財^
8
®
®
8
^
德
爲
 

園
際
貨
幣
基
金
美
風
代
表
兼
執
行
董
事
•
現
在8
議
院
非
 M
"

査
委
員
*

M

案 

看
翻
•
要
把
杜
魯
門
贄
納
斯
傳
召
審
問
.
普
門
目
拒
«
餅
委
會
的
傅
訊
?
 

他
給
予
個
會
主
席
華
亞
協
 
一 
封
，
・
但.鞄
的
內
容
和
尊
由
，
未
經
宣
布
■ 

aB
.i 杜

氏
鑫

'19 旅
館

9 -
.
封
記
若
盲
稱
 
立
法
机
闢
與
行
政
机
關
。
是 

丄
分
權
叠
蔵
2
是
美
   

@.感
法
的
主
旨
 
，
故
此
 
如
画
會
傳
訊
一 
已
卸
任
的
約
統
 

■
審
間
他
的
任
內
公
事
■
實
屬
破
壞
憲
法
的
原
則
•
偷tty

•
總
統6
任
內
的
官 

一
緒
行
動
要
受
審
査•
或
料
是
政
治
的
利
用
•
那
總
統
將
成
爲
立
法
機
關
的
附
庸

民
 

國
 

m
 

拾
 

二
 

卑

了
• 

共
和
黨
某
議
員
表
示
•
遍
次
傳
訊
杜
魯
門
之

十

皎
鷹
政
治
地
位

•
愛
總
統
昨
兩
天
因
說
過
•
如
果
他
是
篇
員
• 
也
不
致
贊
同
傳
飢
杜
魯
門
的
舉
 

動
，
貝
納
斯
也
国
時
拒
絶
前
往
供
飢
•
他
對
人
說
•
管
時
他
在

80
務
卿
職
任
時
 

期
•
曾
向
杜
總
統
勧
吿
•
不
要
將
夏
利
懷
德
升
職
・
也
杜
氏
不
聴
他
的
話
， 

修
杜
魯
門
友
人
及
舊
時
的
同
僚
說
，
杜
氏
咬
故1
處
協
升
職
•
目
的
在

月十九0

於
試
鹼
懷
爲
是
否
係
眞
正
間
諜
。
就
樣 

憑
躇
®
机
會 

可
以
破
»
間
諜
的

36

密
•
而
且
懷
傅
改
任
爲
國
際
嘗
幣
基
金
會
的
礎
國
表
代
執
行
童
事
。
他
的
職
协
 

實
比
不
上
任
財
政
部
次
長
的
兩
要
•
道
次
鯉
委
會
另
外
固
擬
傳
翻
有
關
此
案
的

E
一
許
名
官
員
，
像
大
法
官
克
利
克
。
司
法
總
長
布
朗
諾
和
福
安
准
將
•
大
陪
審
團
 

一
首
席
陪
需
官
布
抖
瑪
：
：
等
・

據
民
主
黨
能
袖
史
蒂
文
生
宣
布
•
爲
都
篇
派
歧
見
而
傳
訊
到
前
總
統
社
魯

門
及
其
他
宫
員
。
有
了
褻
置
國
會
算
嚴
和
失
却

關
查
•
國
會
下
院
非

类
活
動
辭
古
委
昌
盤
的
老
練
民
主
爲
委
昌
和
他

fb•
官
稱
•
饒
委
昌
會
主
席 
華
爾 

德
傳
飘
前
總
統
杜
魯
門
關
於
夏
利
懷
德
間
諜
嫌
疑
案
•
是
違
奴
技
委
員
會
的
規
 

例
•
(
夏
利
懷
德
經
已
去
位
•
他
生
前
曾
向
國
會
否
認
他
是
蘇
聯
間
諜
)
•

瓶

鳖
德
統
/
招
待
記
者
會
時
•
曾
肘
論
那 

61
法
部
長
布
朗
諾
所
引
起
的
政
洽
 

爭
淪 

是
布
朗
諾
日
前
在
芝
加
辭 
演
鶴
時
"
指
控
杜
魯
門
於
一
九
四
六
年

丿
到
聯
那
值
探
局
向
白
宮
報
啓
那
懷
爲
是
蘇
聯
間
諜
之
股
•
而
杜
魯
門
反
將
他

4
 
*
尸
仟
爲
國
際
貨
幣
感
金
與
现
代
表
執
行
董
率
的
政
治
一

・

一 

但
愛
總
統
丽
•
布
朗
諾
並
未
與
他
談
及
相
魯
門
本
人
知
道
關
賊
值
探
局
對
 

一 
於
懐
德
州
吿
卅
朗
諾
才
所
爲
，
是
跟
隔
他
的
良
心
和
責
住W

HI
使

，
他
不
痛
傳
 

召
前
總
統
牝
魯
門
和
大
理
院
法
官
克
校
克
來
審
时
•
m

s

-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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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，
幷
非
对
國
®
第
述
如
何
辦
理
它
的
事
務
云
• 

项
目
民
主
黨
万
而
繼
續
指
直
布
朗
諾
及
共
和
黨
 
説
道 

這
次
公
佈
無
稽
 

力
談 

是
企
圖
掩
蓋
共
和
黨
染8
競
選
失
敗
一
及
紐
的
省
內
的
爭
執
事
件
。
我 

們
以
爲
政
壇
是
鬥
爭
的
 

政
情
疊
複
雌
的
•
當
然
雙
方
都
是
「，持
名A
故
・
言
 

-
之
代
理
」
•
爲
本
窺
作
掩
鰻
・
但
人
民
之
眼
晴
!
書
亮
的
:
雛
是
誰
非
一
自
然
 

一 
水
落
石
出 
■
径
漆
利
•
還
是
»
於
公
道
正
義
那
一
方
•
不
論M
事
審
孰
與
否
 

一
。(
牡
魯
門
對
調
査
扇
的
反
訴
••
請
看
十
七
日
本
報
特
電
欄
)
。

請
用
過
剩
小
麥 

賑
濟
世
界
饑
民 

一 

卑
的
省
工
商
業
廳
長
史
蒂
芬
 

前 

一
日
在
婁
鳩
動
衷
談
話•
機
促
中
央
政
府

况
容
前
・
在
新
華
僑
酒
模
門
眉
，
用
大 

菊
花
砌
成.is

府
博
镰
大
橫
額
•
沿
楼
梯 

及
餐
檯 
均
以
鮮
箱
玫
瑰
裝
飾
陳
列
。 

備

置

齧
•
首
由
其
姨
丈
龔
貞
信
君
■ 

以
推
音
機
宣
布
宴
曾
旨
趣
.
、幷
數
謝
詢
 

■
旋
介
紹
鄭
方
月
貞
新
家
姑
起
立
與
來
 

賓
相
見
， 
席
間
衆
皆
報
以
熱
烈
掌
聲
• 

谶
締
魏
學
智
：W

事
制
飴 

看
英
李
世
 

璋
，
做
瑞
吳
品
曹
樊
定
，
卡
城
僑
 

領
潘
仲
謙
等
 

次
第
致
賀
詞
•
全
加
中 

華
總
曾
館
常
委
黃
文
甫
•
介
紹
西
賓
演
 

說
者
•
計
有
卑
餘
省
法
官
 Sargen

一 

Lord

 Boyd

「移
民
入
籍
部Black  

律
師

M
acleod

。在
各
酒
家
任
宴
會
 

主
席
者
・
、桃
園
鄭
振
衡
•
西
湖n
鑑
明

期四

一
用
魂
剰
小
麥
賑
消 »
界
飢
民 

史
又
謂 

勿
以
我
無
物
飢
民
甘
願
繼
繪
忍
受
五
拾

年
痛
苦
。

醞
釀
革
命
•
隨
時
可

以
爆
籍
・ 
ft爲
加
大
拿
敕
濟
世
界
忠
難
 

氏
族
，
良
机 \
。

K
X
/
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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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都
葉
婚
筵
愉
快
熱
鬧

一 

雲
卑
鄭
德
永
君
與
葉
慈
姿
女
士
結
 

一
婚
各
中
西
友
好
•
紛
送
賀
直
•
用
感 

一
謝
之
餘
。
昨
十
五
日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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夕

辞
•
爲
免
就
煩
•
乃
在
袋
内
取
出
人
民
 

幣
五
拾
萬
元
交
之
一
該
共
幹
隨
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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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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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
卷
總
堂
•.
漂
頭
麟
牝
•
作
叔
兄
 

的
姊
妹
 
»

思
會
均
整
或
時
出
菜
• 

酒
至
數
巡
■
新 

to 輪
席
敬
酒
。
新
娘
敬
 

茶
及
$
獻
檀
榔
~
讀
俄
優
厚
・
賓
主
歐

洽
・
同
畤
新
婚
不
一

助

大
公
義
學
•
文
彊
•
華
僑
三
處
華
文
學
 

被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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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
利
公
司
紀
念
慶
議 

城
多
利
凯
一
以
椎
銷
國
貨
- 
挽
囘 

國
產
權
益
的
本
毋
茂
利
公
司
・
自
開
張
 

迄
今 
一
已
過
一)
十
個
卑
頤
。
數
月
前
• 

斥
資
數
萬
。
拓
大
營
業
部
門
•
鳩
工
店 

材
■
佈
新
陳
舊
 
一 
將
土
庫
專
啓
古
董
樂
 

.
務
。
搜
羅
名
貴
古
玩
•
廣
向
西
人
推
銷
 

■
昨
星
期
日
•
爲
該
帥
搬
充
工
作
完
峻
 

。
適
逢
二
十
週
年
紀
念
。
連
日
各
界
親 

友
及
隧
年
顧
客
•
紛
紛
贈
送
花
籃
致
賀
 

■
多
至
數
百
起
，
骸
晩
特
在
民
宴
•
中 

美
加
•
及
晋
要
三
大
酒
樓
•
廣
殷
盛
筵 

五
十
餘
席
。
酬
謝
中
西
親
友
•
酸
號
東 

主
李
華
鉗
♦
林
穠
秋
，
李
惠
賢
■
林
福 

來
■
李
惠
全
•
林
福
倫
，
及
幸
林
等
夫 

人
•
與
該
號
同
事
分
别
招
恃
・
嘉
賓
畢
 

集
•
山
珍
海
錯
•
紛
陳
桌
上
・
酒
過
半
 

巡
•
李
華
鉗
與
李
惠
賢
.
分
別
用
中
西 

語
•
致
簡
短
辭
句
 

感
謝
各
界
歷
年
光
 

顧
盛
意
■
隨
舉
杯
向
賓
客
致
敬
，
至
九 

時
三
間
酒
樓
•
始
興
盡
撤
席
。
該
號
以 

慶會
不
忘
行
善
 

翌
日
卽
將
廿
元
大
菜
 

兩
席 
， 搬
到
中
華
醫
院
•
給
鼠
院
病
僑
 

讖
享
•
幷
將
親
友
所
贈
之
花
籃
数
百
。 

分
送
中
華
醫
院
・
囘
兵
醫
院
•
週
比
李 

爵
院
。
聖
約
瑟
醫
院
•
給
與
病
人
作
精
 

神
上
之
慰
籍
•
熱
心
誡
爲
可
嘉
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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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衣
裳
舖
出
賣 

保
市
頓
衣
裳
舖
。
位
於
卡
都
華
胃
西
六
 

號
。
擬
腐
舖
底
招
人
承
買
。
架
生
用
具 

不
在
內
。
如
意
者
請
來
面
犠
。

B
oston

 C
lothing

*
y
s
z
\
/
\
/
\
c
/
)
s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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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靚
屋
及
客
車
兩
架
舶 

屋
主
因
往
東
方
必
須
臟
價
將
其
靚
屋
及
 

新
客
車
兩
輛
出
賣
 
一 
輛
係
 
一
九
五
二
年 

一C
adallac

經
駛
有
壹
萬
五
千
咪
路
- 

輛
係 
一
九
五
二
年 Buick

車
頂
可
以
 

改
換
如
意
者
請
由
電
話
洽
商
或
親
到
下
 

列
地 

tih 面
議
亦
可
還
以
適
當
價
錢
者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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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李
旺
歸
國
鳴
謝 

弟
以
事
急
於
返
港
，
臨
行
之
前
。
辱
叨 

親
友
、
同
事
、
绳
筵
邀
飮
。
程 I
送 

投
。
洪
水
桃
花
■
衷
心
銘
感
。
祗
以
瀕 

行
忽
促
・
未
及
踵
門
拜
辭
。
謹
費
報
以
 

.
鳴
繊
意
.

中*
民
國
四
十
三
年
十
一
月
十
七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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